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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用 电感祸合等离子体源发射光谱法测定了中国青铜时代人类股骨远端的

铁 % & #
、

锌 ∋ ( #
、

铜 ) ∗ #
、

氟 % #
、

硒 +& #
、

钙 ) , #
、

磷 − #
、

镍 . /#
、

被 0 & #
、

锰

1 ( #
、

镁 1 2 #
、

惚 +3 #
、

铝 1 4 #
、

忆 5 #
、

铬 & 3 #
、

钻 & 4 #
、

钦汀 /#
、

铝 6 7#
、

钡

0 ,#
、

钾 8 #
、

抗 +9 #
、

钒: #等 ;; 个化学元素参照系数据
<

经研究表明
,

;; 种

化学元素中几乎无性别差异
,

食物相关元素与年龄及时代有关
<

一
、

前
一=卜一

<门

本世纪 > 年代末
,

∀ 年代初
,

生物化学
、

无机化学及环境科学的理论渗透到人类学

的研究领域
。

首先是由 ? 4 4≅ + 和 Α 4 43 Β/ &+ ΧΔ >Ε# 把微量元素分析用于古生物的食物结构的

研究
<

0 3 4 Φ ( ΧΔ ∀Γ#又使用这种技术对 %4 3 Η , ≅ /: & 时期 一Χ  一 2 44 0
<

&
<

#的印第安人的食

物与社会地位关系进行了研究
<

从那时起
,

国外一些学者开始对化学元素分析产生兴趣
,

特别是与食 物结构有关 的元素
,

如惚 Ι /7ϑ & 3 ≅ , ΧΔ ∀ Ε Κ + ∋ Λ ∗ ( , 3 & ≅ , 7
< , ΧΔ ∀ ! Κ Μ , Η ϑ & 3 ≅ & ≅

, 7
< ,

ΧΔ ∀ Δ ∃ Ν & Β 4 & ( /( 2 & 3 , ΧΔ ∀ Δ Κ Ν /77& ( , ΧΔ ! Χ#
。

由于古代人类材料较少
,

而且长期在地下埋藏
,

造成土壤对骨骼的污染
,

在研究中会

产生一定的干扰作用
,

在测定过程中又有赖于现代医学
、

地质学
、

化学
、

卫生学
、

环境科

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技术
<

此外
,

由于分析过程耗时长
,

耗资昂贵
,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

这项研究工作的发展速度
。

! 年代中期
,

人们突破了仅用原子吸收光谱法不能解决的问

题
<

例如 Κ消耗的标本量减少
,

适用多元素的微量分析
,

耗时
、

耗资也相对减少
,

从而使

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向前迈进了一步
。

人们发现不仅惚与食物结构有关
,

锌
、

钠等元素也

与食物结构有关
,

据此对食物结构作了详细 的复原0 ΟΗ & , ΧΔ!Γ
、 ΧΔ ! ∀# 并对微量元素含

量与性 别年 龄 的 关系进行 了研 究 =∗( 5 4+ Β/(, 2, 。≅ ,7<
,

ΧΔ ! Δ#
<

很值得 一提 的 是
,

Μ, Η ϑ& 3≅ 等 ΧΔ!; #对古代人的肋骨和股骨的化学元素含量作了 比较研究
,

结果表明
,

与食

物结构有关的化学元素在肋骨和股骨之间无明显差异
,

但一些土壤元素对肋骨的污染比股

骨要稍重些
,

这就使我们的研究比较材料不再局限在同一种材料之内
<

尽管我国考古发掘

中出土的人骨材料 比较丰富
,

但由于前述的原因以及缺乏我国古代人骨及现代人骨的化学

收稿 日期 Κ ΧΔ Δ Χ一 ;一;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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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含量的参照标准
,

这项工作至今仍属空白
。

本文测定了股骨 6 7
、

8 9
、

∃ 3 、

6
、

.7
、

∃ :
、

+
、

& ;
、

< 7
、

= 9 、

.> 、

= 0 、

?
、

∃ > 、

%;
、

#1
、

<≅
、

Α
、

Β≅
、

?
、

= 4 等 个化学元素的含量
。

尽管其中一些元素目前还不具备

讨论的条件
,

但它可以做为我国古代人骨化学元素含量的首批基础数据
,

为进一步研究比

较提供参考材料
2

二
、

材料和方法

本文所用材料是 ! ∀ Χ 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和甘肃省博物馆在甘肃省酒泉县干骨崖四

坝文化墓地发掘出土的人类骨骼
2

四坝文化属青铜时代
,

相当于中原地区夏代
。

干骨崖墓

地属于四坝文化的中后期
,

根据考古类型学的排比研究
,

将该墓地分为四段
,

经过与其它

遗址和文化的比较
,

结合
’5≅ 数据

,

推定干骨崖墓地的绝对年代为 Δ 第一段
,

公元前 ∀5Ε

一 ΧΦΕ 年 Γ 第二段
,

公元前 ΧΦΕ 一 Φ ∀Ε 年 Γ 第三段和第四段
,

公元前 Φ ∀ Ε一 Φ ΕΕ 年
。

其中一
、

二段考古学文化面貌特点相近
,

定为前期
,

三
、

四段定为后期
2

通过考古学反映

的一些文化现象和考古发掘中的一些迹象
,

推测当时 的经济形态属半农半牧性质 Η李水

城
,

! ∀∀ Ι
2

本文所用的材料为墓葬中出土的人骨股骨干远端
,

共测量 ! 座墓 中的 ! 件

样品
2

其中男性 Φ 例
,

女性 Ε 例
,

儿童 例
,

性别不明 例
,

参照土样 例
2

检测仪器
Δ∋∃ # +一! Ε Ε Ε .+ 等离子直读仪

。

6 > ;ϑΒ7 Κ Ε Λ Ε 玛瑙球磨机
。

生物标准参考物质
Δ国家标准物质研究中心提供的由中

、

英
、

日十余个检测中心共同

研制的猪肝Η国家计量局批准 −
2

<
2

Μ 0 ∀  Λ Ι
。

2

样本的前处理

地
一

下埋藏千百年的人骨材料
,

不仅受环境污染
,

在发掘过程中还进一步受到不同因素

的污染
,

所以在制备测试样品前
,

应先将骨骼样品进行去表层污染的前处理
2

Η Ι将股骨置于聚氯乙烯袋内破碎
,

取约 Ε 克已破碎的骨样
2

每个样品破碎时所用的

聚氯乙烯袋仅使用一次
。

ΗΙ 用去离子水反复冲洗骨标本三次
,

在操作过程中
,

均用玻璃棒操作
。

用于冲洗的

容器均在每一个样本使用前彻底清洗
2

Η Ι 将清洗干净的骨块放置烘箱内约 小时烘干
,

取出后分别放在 已进行除污染处理

的聚乙烯瓶内Η由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提供Ι
。

Η5 Ι用玛瑙研钵或玛瑙球磨机将骨块研磨成 ΕΕ 网目的骨粉
,

分装在已进行去污染处

理的聚 乙烯瓶内
,

待分析用
。

2

骨粉的溶解

Η Ι测定氟元素样品的制备

将骨粉末用混合熔剂 Η碳酸钠 Δ 氧化锌 Ν Λ Δ 1Ι 于 !5Ε ℃温度下熔 5Ε 分钟后
,

用热蒸馏

水提取
,

过滤后的试液用茜素错比色测定
。

Η Ι测定硒元素样品的制备

用  Φ Ο一  ∀ Ο 的氯化氢Η( ∃ ∋Ι制成 ΕΟ Η/ Π /
,

即水 Δ 酸 Ν ! Δ 1Ι
,

再加 Φ Λ Ο 一 Φ ∀ Ο

的硝酸
,

使盐酸 Δ 硝酸 Ν  Δ
,

将骨粉溶于试剂中
,

对所得溶液用萤光光谱仪测定硒元

素的浓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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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 Ι测定其它元素样品的制备

骨粉末用混合熔剂 Η硼酸 Δ 碳酸 二 Δ 1Ι 置于 !ΦΕ ℃温度下熔融  Ε 分钟
,

待稍冷后用

Ε Ο Η? Π / Ι盐酸溶解
,

所得溶液用等离子直读光谱仪测定
2

三
、

结果和讨论

匕

个元素检侧数据中
,

除铝
、

铁
、

镁
、

钙
、

钾
、

磷为重量百分比外
,

其它元素单位

均为 Θ Θ Ρ
2

Η一Ι化学元素含量分析
2

股骨化学元素含量与性别的关系

Φ 例男性和 Ε 例女性股骨的 个化学元素平均数的男女组间差异显著性水平用 ϑ

检验法确定
。

当显著性水平取 Ε2 ΕΛ 为检验标准时
,

除铜
、

钻和钦三种元素的含量具有显

著性差异外
,

其它元素均无显著性差异Η表 1Ι
。

表 】 股骨化学元素含量与性别的关系

项项 目目目 男男 性性性性 女女 性性性 显著健健主检验验
元元素素 平均数数 标准差差 变异范围围 陌棘蔽蔽 平均数数 标准差差 变异范围围 障异系到到

% 值值 显著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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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Ξ7 5  Λ

2

干骨崖墓地前期Η一 Δ 二段Ι和后期Η三
、

四段讹学元亲含最的变异
在确定了男女两性股骨除铜

、

钻和钦以外的化学元素含量无显著性差异的前提下
,

将

男性和女性混在一起
,

然后按考古分期的结果
,

将干骨崖墓地分成二期
,

即前期 Η一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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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Ι 和后期 Η三
、

四段 Ι
,

再做显著性检验
2

表 股骨化学元素含量与时代的关系

濒濒濒
前 期期 后 期期 ϑ值值 显著性性

例例例数数 平均值值 标准差差 例数数 平均数数 标准差差差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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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ϑϑϑ 1ΕΕΕ 5
一

5 ∀∀∀
2

5 555 1555 Ε
2

ΦΦΦ Λ
2

5 ∀∀∀ ∋
,

///// 1ΕΕΕ Λ
2

! ΧΧΧ
2

! !!! 1555 Λ
2

   
2

ΛΦΦΦ Ε
2

ΕΕΕΕΕ

&&& ;;; 1ΕΕΕ Ε
2

   Ε
2

Χ ΦΦΦ 1555 Φ
一

!    Χ
2

Χ ΧΧΧ Ε
2

∀      

<<< 777 ∋ ΕΕΕ Ε
2

! !!! Ε
2

    1555 Ε Χ ΕΕΕ Ε 5 555
2

ΧΕΕΕΕΕ

...∃∃∃ 1 ΕΕΕ Ε
2

Χ Ε
2

5 ΦΦΦ 1555 Ε2 Φ555 Ε
2

5    Ε
2

 

下下;;; ΛΛΛ Ε
2

Χ ΛΛΛ  
,

5 !!! ΧΧΧ Χ2 ΕΕΕΕ 5
2

Χ ΧΧΧ
2

Ε ΛΛΛΛΛ

...777 ΕΕΕ
2

Ε
2

∀ ΦΦΦ 1555 Ε
2

! Ε
2

 !!!
2

ΧΧΧΧΧ

66666 ∋ΕΕΕ Λ
2

Ε ΧΧΧ Φ Φ∀ Φ    1555 Ε Φ
2

555 弘
2

5 Ε
2

Ε Ε ∀∀∀∀∀

结果表明
,

忆
、

钾
、

铜
、

银
、

钡
、

硒等 Φ 种元素在前后二期具有显著性差异Η表 Ι
2

在表 中
,

钦元素在男女两性间有显著性差异
,

在表 中
,

ϑ值也接近显著性差异水

平的标准
。

因为本文所测的钦元素样品例数太少Η仅 例Ι
,

我们在下面的研究中
,

将不

再考虑钦元素
,

从统计意义讲
,

在自由度小于 Ε 时
,

ϑ 分布曲线与正态分布曲线差别较

大 Γ当 自由度大于 Ε 时
,

ϑ分布曲线与正态分布曲线很接近Η邓勃
,

! ∀ 5 Ι
“

ϑ
’

检验则要求数

据是在正态分布下进行的
,

所以
,

钦元素的检验结果不能肯定是可靠的
,

仅以此做为参考

数据
2

铜元素在股骨中的含量不仅有性别差异
,

还有时代差异
,

说明该元素的变异较大
。

银

和钾两个元素是与食物结构密切相关的元素
,

它们没有性别差异
,

在时代上却有显著性差

异
,

说明干骨崖墓地前后两期居民的食物结构不尽相同
,

这一点将在下文详细讨论
2

忆
、

钡
、

硒和钻等 5 个元素有性别和时代上的差异
2

由于这些元素在食物结构
,

健康

等拟讨论问题中意义不明
,

本文仅提供了这些元素的检测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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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Η二Ι古代居民的食物结构复原初探
2

食物相关元素的分析

银 对人骨 中微量元素的分析研究
,

最早是从对食物结构分析开始的 Η% 00 ϑΒ 和

? 00 >Κ ;≅Β
,

Ο ΛΙ
2

许多外国学者认为惚与食物的关系密切
2

因为人体内银的总含量的

!! Ο存在于骨骼中Η.≅Κ 07 9; 94 7>
,

! Χ!Ι 对出土人骨银含量的测定不易受到土壤污染的干扰

似[≅ Κ 0 ∴∴ 和 ] 0 ⊥≅ >: 9 ϑ_
,

! Φ∀ Ι
2

惚的含量以及铭 Π 钙的比例随着食物中植物类和蛋白类

的比例不同而发生变化
2

惚在骨中含量无国内参照标准
,

仅与国外文献数据做相应比较
。

表  银元素的比较

份份气建
、、

例 数数 .>Η++Ρ ΙΙΙ ∃ :ΗΟ ΙΙΙ .ϑ Π ∃妞妞

干干骨崖前期期 !!! Λ Χ ∀
2

Φ ∀
2

ΧΧΧ Ε
2

ΦΦΦ

干干骨崖后期期 1555 ∀ Χ
2

5 ∀
2

555 Ε
2

 ∀∀∀

现现代人人 ! 111 5 Ε
2

ΛΛΛ Ε
一

   

史史前人类类 5 ΦΦΦ Λ
2

Ε
2

! ΧΧΧ

注 Δ 表中现代人和史前人类数据引自< [Ρ 7 ,

!∀ Χ2

‘

现代人
”

指生活在同一地区的本世纪人骨
,

材料来源于医院
2

‘

史前人类
,

指美洲印地安Μ 0 0⎯ 1:9 ⎯ 中期的人骨
,

材料来源于考古发掘
2

从表  可 以看出
,

干骨崖墓地后期骨惚含量明显高于前期
,

这可能说明后期居民食物

中植物类所占比例高于前期
2

国外获得的数据绝对值与干骨崖的相差较大
,

原因是国外

ΧΕ 年代仅采用消解法
,

所以元素含量均比溶解法低Η. _ Θ 3 9 :>
,

! Χ∀Ι
,

但从德 Π 钙的比值

看
,

干骨崖前期和后期的值均接近并高于现代人
,

但远远低于史前人类
2

这似乎提示我们

一种趋势
,

即人类的食物结构
,

从古至今含蛋白的肉类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多
,

同时
,

机体

对蛋白的吸收利用率也提高了
。

干骨崖墓地前期和后期的古代居民骨骼中钙的含量没有变

化
,

银的含量变化较大
,

可能后期的居民开发了更多的植物类食物来源
,

或开始更多地依

赖种植作物
,

否则
,

仅靠采集自然界的植物
,

很难达到这样高的骨银量
,

那很可能会保持

在与史前人类骨铭量相似的水平上
2

锌 锌 的含量 与食物 结 构关 系密切
2

据测定
,

现代人 骨 中的含量 是 ΛΕ 一

Λ Ε+ ΘΡ ΗΨ 9⎯ ≅> Ξ 00 ⎯
,

!ΧΧ Ι
,

锌的含量与蛋白食物的摄人有明显的关联
2

肉食动物骨骼

中锌的含量远远高于草食动物骨锌量Η− ;1 ⊥ ≅> ϑ
,

! Χ ΛΙ有人认为
,

谷物中的植酸酶Η+ Κ [ϑ:ϑ ≅Ι

也可将坚果内富含的锌载人体内
,

坚果
、

浆果和海产品中也富含锌田
9 ⎯ 7> Ξ 。。⎯

,

! ΧΧΙ
2

干骨崖墓地前期的居民骨骼中锌的平均含量为 Λ
2

! ∀ Θ ΘΡ
,

后期为 9
2

 Λ+ Θ Ρ
,

前后二期

几乎相等
,

但都低于现代人骨骼中锌的含量
2

说明当时人们的食物中仍是以植物食物为

主
,

在这些植物中
,

也缺乏富含锌的植物
,

如坚果
、

浆果等
2

同样
,

尽管在墓葬中有较丰

富的蚌壳随葬
,

可能也仅是作为装饰品
,

水产品的摄人大概也很有限
,

所以锌的含量较

低
。

铜 铜在分析食物结构中也是一个关键元素
。

尽管它在动物体内各组织间分布的差异

很大
,

但它并不随年龄而 发 生变化 Η+> :Β :⎯
,

! Χ∀ Ι
。

铜 在键康人骨 中的平均含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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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Θ Θ Ρ
,

它主要富含在海产品
、

动物肝脏
、

坚果及豆类中
,

一般植物的含铜量很少
。

干骨

崖墓地前期人骨中铜的平均含量仅为  
2

Λ ! Θ Θ Ρ
,

后期升高达 !
2

Θ Θ Ρ
,

但仍没达到现代人

的水平
2

说明当时的人们摄人的富含铜的食物较少
,

但后期有可能增加了食用豆类植物而

使骨铜量增高Η铜元素的研究也附议了在锌元素研究中关于蚌类水产品食用不多的推断 Ι
。

根据考古学研究表明
,

四坝文化的经济是半农半牧性质
,

可以想象
,

当时居民食用 肉

类食物不会太少
,

但当时人们的文化水平以及对食品加工
、

利用的知识还远远不如现代

人
,

这可能造成机体对食人的肉类食物吸收利用率较低
2

这样
,

就显示出干骨崖墓地的古

代居民的食物结构以植物食物为主
,

肉类食物在食物中所 占比例较低Η并接近现代人
,

但

远远高于史前人类 Ι
2

特别是后期居 民可能较多地依赖种植粮食作物
,

如谷类或豆类
,

至

少他们已经发现了野生的谷类和豆类
。

2

与食物相关元素的时代变异

惚
、

钙
、

锌
、

镁
、

铝
、

铜等 Φ 种元素都被证明与食物的种类有关
。

但其中部分元素与

食物种类 的必然关系的研究刚刚开始
,

还没能得出确切的结论
。

本文对干骨崖墓地出土的

人骨材料 的食物相关元素的测定和研究
,

是为了了解中国古代人骨 的食物相关元素的含

量
,

以提供古代居民的食物结构信息
。

有鉴于此
,

对于干骨崖墓地通过考古分期所得出的

时代变化
,

也进行了统计研究
。

与食物相关元素随时间变化情况见表 5
2

表 5 化学元素分段 比较

限限限
= 4 ΗΟ ΙΙΙ 8 9 ΗΘ Θ Ρ ΙΙΙ ∃ 3 ΗΘ Θ Ρ ΙΙΙ = 0 ΗΘ Θ Ρ ΙΙΙ .>Η++ Ρ ΙΙΙ

段段段 Χ
2

 5 士 ∀
Τ

ΧΧΧ Χ Φ
2

Λ 士 Χ ΛΛΛ
2

! 土
2

Ε
2

5 Χ 土 Ε
2

Ε !!! Φ ∀ Φ
2

Χ Λ 士 Χ Ε
2

二二 段段 Λ Λ
2

5 土 Ε 555 5  
2

∀5 士 ∀
2

5
2

! 士  
2

Ε
2

Φ 士 Ε
2

ΧΧΧ 5 ∀ 5
2

! 士 Ε Φ
2

∀∀∀

三三 段段 Χ
2

Λ ∀ 土
2

   Ε
2

Χ 5 士礴Ε
2

!!! Χ
2

 ∀ 士  
2

Ε
2

! 5 士 Χ ∀ ∀
2

土 Λ Χ
2

ΛΛΛ

四四 段段 Φ !
2

Λ 土 Φ !
2

ΛΛΛ
2

Χ 土 Λ
2

ΕΕΕ
2

Φ ∀ 士
2

ΛΛΛ
2

Ε Λ 士Ε
2

ΧΧΧ ∀ Χ !
2

Ε 士
2

这些与食物相关的元素
,

均与埋藏时间的长短
,

以及 由土壤造成的污染大小无关

Η,
: Ρ ⊥7> ϑ

,

! Χ!Ι
2

表 5 中所列各元素的含量 即代表埋藏时人们的元素含量水平
2

镁随时

代的变化而未显示出明显的变化规律
2

镁主要富含在谷物中
,

由于镁的含量偏低
, ‘Ζ以推

断
,

干骨崖墓地的居民从早期到晚期种植农作物中
,

谷物所占的比例较小
。

锌在第二段的

含量明显高于第一段
,

但随后又有所下降
,

但三
、

四段仍高于第一段水平
2

锌的时代变化

比镁要明显
2

钙的含量从第一段到第四段是持续下降的趋势
,

这可能与食物结构中含铭食

物增加
,

造成铭与钙的竞争有关
2

铜
、

钥
、

硒都随时代而稳步增高
,

说明人们在提高植物

食物的同时
,

也不断增加开发含蛋白的食物
。

图 更形象地说明这些时代变化的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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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Θ Θ Ρ
,

它主要富含在海产品
、

动物肝脏
、

坚果及豆类中
,

一般植物的含铜量很少
。

干骨

崖墓地前期人骨中铜的平均含量仅为  
2

Λ ! Θ Θ Ρ
,

后期升高达 !
2

Θ Θ Ρ
,

但仍没达到现代人

的水平
2

说明当时的人们摄人的富含铜的食物较少
,

但后期有可能增加了食用豆类植物而

使骨铜量增高Η铜元素的研究也附议了在锌元素研究中关于蚌类水产品食用不多的推断 Ι
。

根据考古学研究表明
,

四坝文化的经济是半农半牧性质
,

可以想象
,

当时居民食用 肉

类食物不会太少
,

但当时人们的文化水平以及对食品加工
、

利用的知识还远远不如现代

人
,

这可能造成机体对食人的肉类食物吸收利用率较低
2

这样
,

就显示出干骨崖墓地的古

代居民的食物结构以植物食物为主
,

肉类食物在食物中所 占比例较低Η并接近现代人
,

但

远远高于史前人类 Ι
2

特别是后期居 民可能较多地依赖种植粮食作物
,

如谷类或豆类
,

至

少他们已经发现了野生的谷类和豆类
。

2

与食物相关元素的时代变异

惚
、

钙
、

锌
、

镁
、

铝
、

铜等 Φ 种元素都被证明与食物的种类有关
。

但其中部分元素与

食物种类 的必然关系的研究刚刚开始
,

还没能得出确切的结论
。

本文对干骨崖墓地出土的

人骨材料 的食物相关元素的测定和研究
,

是为了了解中国古代人骨 的食物相关元素的含

量
,

以提供古代居民的食物结构信息
。

有鉴于此
,

对于干骨崖墓地通过考古分期所得出的

时代变化
,

也进行了统计研究
。

与食物相关元素随时间变化情况见表 5
2

表 5 化学元素分段 比较

限限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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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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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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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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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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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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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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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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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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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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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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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 Λ 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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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Λ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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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与食物相关的元素
,

均与埋藏时间的长短
,

以及 由土壤造成的污染大小无关

Η,
: Ρ ⊥7> ϑ

,

! Χ!Ι
2

表 5 中所列各元素的含量 即代表埋藏时人们的元素含量水平
2

镁随时

代的变化而未显示出明显的变化规律
2

镁主要富含在谷物中
,

由于镁的含量偏低
, ‘Ζ以推

断
,

干骨崖墓地的居民从早期到晚期种植农作物中
,

谷物所占的比例较小
。

锌在第二段的

含量明显高于第一段
,

但随后又有所下降
,

但三
、

四段仍高于第一段水平
2

锌的时代变化

比镁要明显
2

钙的含量从第一段到第四段是持续下降的趋势
,

这可能与食物结构中含铭食

物增加
,

造成铭与钙的竞争有关
2

铜
、

钥
、

硒都随时代而稳步增高
,

说明人们在提高植物

食物的同时
,

也不断增加开发含蛋白的食物
。

图 更形象地说明这些时代变化的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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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古代人骨化学元素含量与食物结构关系的研究在国内几乎没有
,

另外
,

也缺

乏这方面的考古学资料
2

所以
,

本文研究比较材料受到限制 Γ到 目前为止
,

也没有中国现

代人骨化学元素含量的参照标准
,

所以本文无法与中国现代人骨化学元素含量加 以比较
,

只能根据食物相关元素在植物类或动物类食品中含量的高低
,

进行古代人食物结构的定性

推论
2

这些问题的解决
,

有待于更多的资料充实后
,

进行深人的研究
。

四
、

结 论

本文测定了中国甘肃酒泉青铜时代人类股骨的铁
、

锌
、

铜
、

氟
、

硒
、

钙
、

磷
、

镍
、

敏
、

锰
、

镁
、

鳃
、

铝
、

忆
、

铬
、

钻
、

钦
、

铝
、

钡
、

钾
、

抗
、

钒等 个化学元素的含量
,

为我国建立了第一批古代人骨化学元素比较研究的参照数据
,

经分析得出以下几个论点
Δ

2

种化学元素中
,

除铜
、

钻和钦  个元素外
,

均无性别差异
2

2

忆
、

钾
、

铜
、

银
、

钡
、

硒等 Φ 个元素有时代差异
。

 
2

食物相关元素与年龄相关性很大
,

但与性别的相关性很小
。

惚
、

锌
、

镁
、

钥 的骨

含量随年龄增加而下降
2

儿童骨锌含量很低
,

青春期后达到一生最高时期
。

儿童骨铜量较

高
,

随年龄增加而下降
,

5 Ε 岁左右开始随年龄而增加
。

骨钙在 5Ε 岁左右开始下降
,

ΛΕ 岁

左右又有增高趋势
。

5
2

镁
、

锌的时代变化不明显
,

后期铜
、

鳃
、

钥高于前期
,

但钙有下降趋势
。

Λ
2

干骨崖墓地的居 民以植物类食物为主
,

肉食类为辅
2

特别是后期居民
,

植物类食
、

物的种类比前期更加丰富了
,

如后期铜
、

铝
、

德
、

钙均程度不同地高于前期
,

推测 当时 Η

准确地说是从后期开始 Ι
,

可能已开始种植作物
,

如豆类
、

谷类
,

至少是发现了更多可食

用的野生豆类或谷类
2

本文是在导师吴汝康教授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的一部分
,

曾得到北京大学测试中心

邵宏翔教授的帮助
,

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2

本研究得到北京市中关村地区联合分析测试中心

分析测试基金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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